
证券代码： 300131            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2020-035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履行对英唐创泰应付账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1 月 17 日，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

唐智控”）为保障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唐创泰”）

日常经营活动中获得更高的应付账款授信额度与更长的账期，从而降低财务费用，更好

地开展业务，与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利光电”或“债权人”）签署了

《担保协议》，为英唐创泰在向信利光电采购货物中应履行的相关债务承担连带代担保

责任，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6）。 

因公司拟与彭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英唐创泰 51%股权转

让给彭红，股权转让完成后，彭红持有英唐创泰 61%股份，公司不再持有英唐创泰股份，

因公司副董事长黄泽伟先生兼任英唐创泰执行董事，因此英唐创泰在股权交割完成后，

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原对英唐创泰提供的担保转为关联担保。 

2020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履行对英

唐创泰应付账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保证股权交割后英唐创泰生产经营活

动的正常开展，给予英唐创泰一定的期限解除公司为其承担的担保义务。公司同意按照

原《担保协议》约定为英唐创泰向信利光电采购形成的应付账款等债务继续履行担保义

务，继续履行义务期限自英唐创泰股权交割之日起不超过 2个月。在上述期间内，英唐

创泰承诺积极采取措施实现公司担保义务的解除，包括但不限于提前向信利光电清偿应

付款项或履行应负义务、协调向信利光电提供其他担保措施以置换公司提供的担保等。

英唐创泰及其股东彭红、黄泽伟将为公司在原担保协议下连带责任的保证作出反担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反担保期限自公司无需承担原担保协议下连带责任之日起两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QYQQ0M 

法定代表人：钟勇斌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英唐大厦六楼 

经营范围：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电子元器件、电子

产品、计算机的销售；互联网技术服务；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的购销；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以上各项

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股权交割后）：彭红持有61%股份、黄泽伟持有39%股份。 

被担保人2018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营业总收入：11,470.39万元，营业

利润：-769.58万元，净利润：-551.67万元，资产总额：12,779.21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4,940.63万元。 

被担保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营业总收入

13,100.36万元，营业利润-1,273.61万元，净利润-1,189.50万元，资产总额12,231.34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3,749.89万元。 

三、风险防范措施及其他说明 

公司为英唐创泰向信利光电采购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是原合并期间内发生的对控

股子公司担保，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程序审议通过，鉴于英唐创泰股权交割后无

法立即解除担保，为保证英唐创泰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公司同意继续履行原担保

协议中所约定担保义务，继续履行期限自英唐创泰股权交割之日起不超过 2个月。在上

述期间内，英唐创泰承诺积极采取措施实现公司担保义务的解除，包括但不限于提前向

信利光电清偿应付款项或履行应负义务、协调向信利光电提供其他担保措施以置换公司



提供的担保等。 

公司拟与英唐创泰、彭红、黄泽伟签署《反担保协议》，在公司担保义务解除前，

自愿为公司在原担保协议下连带责任的保证作出反担保，反担保范围为公司在原担保协

议下所承担的全部连带保证责任及实施反担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关费用，反担保期限

自公司无需承担原担保协议下连带责任之日起两年，具体以公司与相关方实际签署的

《反担保协议》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继续履行为英唐创泰提供担保的义务，是在保证交割后英唐创泰生产经营活动

正常开展的基础上，给予其一定期限解除公司对英唐创泰的担保义务，担保期限较短，

未新增公司担保额度，风险相对可控；同时，英唐创泰及其股东彭红、黄泽伟将为公司

的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继续履行对英唐创泰的担保协议，是在保证股权交割后英唐

创泰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基础上，给予其 2 个月期限解除公司对英唐创泰的担保义

务，担保期限较短，且不属于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风险相对可控；同时，英唐创泰及其

股东彭红、黄泽伟将为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本事项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整体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相违背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在召开本次董事会前就拟继续向关联方英唐创泰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向公

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了相关资料。我们对该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为英

唐创泰提供担保是前次经审批担保事项的历史延续的情形，不属于新增担保事项，给与

其 2个月的缓冲期，通过偿还债务或者替换担保方的方式解除公司的担保义务，有利于

保证其生产经营的稳定，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同时，英唐创泰及其股东彭红、黄泽伟

提供反担保，公司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关于继续履行对英唐创泰应付账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审议时请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后，对公司继续履行对英唐创泰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公司继续为英唐创泰向信利光电采购商品发生的相关债务履行担保义务，继续履行

担保期限不超过 2个月，且英唐创泰及其所有股东均为公司在原担保协议下连带责任的

保证作出反担保，整体风险可控。此次对外担保事项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黄泽伟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对外担

保不存在违法担保行为，未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公

司继续向英唐创泰履行不超过 2个月的担保义务，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七、公司与关联方累计交易情况 

英唐创泰股份交割前，其仍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不属于关联交

易。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除上述为英唐创泰提供的不超过 9000 万人民币的对外关联担

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

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27.44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43%，

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